关于红塔红土人人宝货币市场基金调整管理费费率并修订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经与红塔红土人人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10月13日起调整本基金的管理费费率，并相应修订《红塔红土人人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相关内容。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调整管理费费率方案
将本基金管理费年费率由0.30%调低至0.14%。
二、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
根据上述方案，对本基金基金合同中“15 第十五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收”之“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进行修订，并更新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信息，修订内容详见附件修订说明，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涉及前述内容的，也将一并修订。
三、本次修订后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将自2025年10月13日起生效，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htamc.com.cn)查阅修订后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全文。
四、重要提示
此次调整管理费费率及对本基金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不改变现有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或实质风险收益特征，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本公司对上述变更已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约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tamc.com.cn）或拨打基金管理人的客服热线4001-666-916（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并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附件：红塔红土人人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修订说明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3日


附件：红塔红土人人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修订说明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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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后

	7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及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饶雄
设立日期：2012年6月12日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设立文号： 证监许可［2012］643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4.96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限：永续经营
联系电话：0755-36855888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前海大道前海嘉里商务中心T1写字楼2301
法定代表人：江涛 
设立日期：2012年6月12日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设立文号： 证监许可［2012］643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4.96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限：永续经营
联系电话：0755-36855888

	7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及权利义务
	二、基金托管人
（一）	基金托管人简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100032）
法定代表人：易会满
成立时间：1984年1月1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国发[1983]146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5,640,625.71万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二、基金托管人
（一）	基金托管人简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100032）
法定代表人：廖林
成立时间：1984年1月1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国发[1983]146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5,640,625.71万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15 第十五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收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30%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3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4%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4%÷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24 第二十四部分 基金合同内容摘要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30%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3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4%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4%÷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